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46號

原      告  王志清 

訴訟代理人  孫志堅

被      告  揚昇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照珍 

訴訟代理人  朱瑞陽律師

複代理人    許雅婷律師

            卓映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9,79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89,79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㈠被告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4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於民國112年12月4日將

聲明㈠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原

告所為之變更，係基於同一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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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原告自96年3月1日至111年12 月31日於被告公司

擔任桿娣一職，因原告於111年12月6日所服務之來賓在擊球

時，不慎踢到高爾夫球車，而向被告請求賠償，被告轉而約

談原告，要求原告負擔來賓擊球費及醫療費用，經原告拒絕

後，被告即於112年1月2日禁止原告到班，原告於112年2月1

日兩造進行行政調解時，主張被告違法解僱而終止兩造勞動

契約，是被告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給付原告資

遣費42萬元，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兩造間係簽訂租賃合作契

約，原告係由桿娣委員會自律管理，是兩造間為承攬契約。

因原告111年12月6日駕駛高爾夫球車不慎輾過來賓之左腳，

被告和解共花費66,848元，然因原告自始不承認自身疏失，

並不願擔負責任，故被告即未續約，兩造間即因契約到期未

續約而終止，故原告並無請求資遣費之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參次按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必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

之關係，且此從屬性乃勞動契約之特色。而所謂從屬性具有

下列三個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

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

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

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

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

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

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

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

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字

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下就本件是否具有上開從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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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論述：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具監督、考核權等語，而被告則辯

稱：依兩造間租賃合作契約書之記載：被告對於原告並無指

揮、監督及考核之權，原告應遵守由桿娣委員會所製訂「桿

弟自律規章及管理辦法」等語。經查，證人即桿娣委員會主

委甲○○到庭證述：在被告公司擔任桿弟，均係以個人身分

與被告簽立租賃合作契約書。伊在89年於報紙上看到被告公

司應徵桿弟的廣告，到被告公司出發站應徵，出發站是屬被

告公司的部門。而是否召募新桿弟非桿弟委員會所決定，委

員會並未對外刊登徵人廣告，亦未委託被告刊登代徵桿弟之

廣告。伊面試桿弟結束後，會再通知出發站，由出發站決定

是否錄用，因為場地是被告的，桿弟如客訴紅單太多也會被

處罰，桿娣自治委員會評核表每月都要送出發站核閱、桿娣

升級呈請書也經過被告公司總經理黃美蘭簽核等語，核與原

告上開主張相符，加以上開評核表確有被告公司出發站之核

章，且桿娣升級呈請書亦載有總經理黃美蘭之核可文字，此

有該評核表、呈請書等在卷可查，足認桿娣之應徵或錄取均

係由被告決定，且桿弟之懲處與升遷，亦係由桿娣委員會送

請被告為最終決定，是被告要難謂對桿娣無實質之管理監督

及考核之權。綜上，被告既對於桿弟即原告具有實質之管理

監督及考核權限，應認兩造間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無訛。

㈢、原告主張：對於被告收費數額均不知情，被告給付原告桿弟

費是依桿娣級數乘以袋數來計算等語。被告則辯稱：依兩造

租賃合作契約，是桿娣向被告承租場地及球車等設備，並由

被告代桿娣收取擊球來賓之費用云云。惟查，證人甲○○證

稱：渠等對於來賓繳交之費用均不知情，被告係依據桿娣之

級數每10天結算一次，不同級別之桿娣，所取得之袋數獎金

也不同，而桿娣之級別是被告給的，袋數獎金也是被告決定

的等語大致相符，再佐以袋數獎金表格（見本院卷一第332

頁），益徵被告就原告之桿娣費並非被告向來賓收取費用後

再全額轉付與桿娣，而係以桿娣之級數乘上袋數獎金後所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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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而該桿娣之級數則是由被告所決定，故原告取得之桿娣

費均係由被告決定金額之多寡，且桿娣對於被告向來賓收取

費用金額究係為何乙節，亦無所知，實與被告所述僅為代收

代付原告桿弟費等情相違。綜上，原告僅為提供勞務換取工

資，而不承擔雇主營業之風險，應認兩造間具有經濟上之從

屬。

㈣、依桿娣自律規章及管理辦法第四章第六條，桿娣組長職責第

5 點記載「配合出發站交辦事項」等語，互核證人甲○○證

述：出發站有時會交辦事項，可以接受的，就去幫忙，如無

法接受的工作內容，就不會去做等語。足認被告公司出發站

上得以指派工作與桿娣委員會，在合理範圍內，桿娣即需配

合出發站指派之工作，堪認兩造間上具有組織上之分工合

作，應具組織上之從屬性。綜上所陳，兩造間具人格、組織

及經濟上之從屬性，兩造間應具有僱傭關係無訛。

㈤、被告另辯以：兩造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契約，原告於112年

2月1日始在行政調解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

顯已逾該條第2項30日之除斥期間等語。經查，經本院審酌

兩造105年至111年之租賃合作契約書，均為當年度始簽立，

且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月2日仍要求原告支付一半慰問金

作為續約之條件，經原告拒絕後，原告始於112年1月3日向

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是原告係主張被告11

2年不再續約而有違法解僱之情，自應以兩造談論續約未果

之日（即112年1月2日）起算30日，是原告於112年2月1日勞

資爭議調解時主張終止勞動契約，尚未逾除斥期間30日，故

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應屬合法。

㈥、抵銷部分：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

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

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

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 條第1 項前

段、第335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主張：縱認兩造間為僱

傭關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然該資遣費應與被告賠償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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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來賓黃梅雲賠償額66,848元，互為抵銷云云。惟查，被告

自始未提出黃梅雲受傷一事，係均可歸責於原告，而原告應

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證，以供法院參酌。且上開賠償額均係

由被告自主決定賠償之項目與金額，實難認原告就此部分亦

對被告負有何債務，揆諸上揭法條，被告就此部分主張抵

銷，要難謂有據。

四、按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

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以比例

計算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勞動基準法第17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另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

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

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

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

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

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

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經查，

兩造間具實質僱傭關係，已如前述。本件原告自96年3月1日

起任職至112年12月31日止，年資已逾15年，已達請求資遣

年資之上限，而平均工資之計算，應自被告不再派工與原

告、禁止原告出勤之日起之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兩造對於1

11年7月至12月之平均薪資為64,965元均不爭執，故資遣費

應為389,79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389,790元，自

屬有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6月14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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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於被告公司，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稽（見專調卷第1

55頁），是原告請求自112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兩造間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9,790元，及自112年6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

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

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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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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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46號
原      告  王志清  
訴訟代理人  孫志堅
被      告  揚昇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照珍  
訴訟代理人  朱瑞陽律師
複代理人    許雅婷律師
            卓映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9,79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89,79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㈠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於民國112年12月4日將聲明㈠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原告所為之變更，係基於同一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96年3月1日至111年12 月31日於被告公司擔任桿娣一職，因原告於111年12月6日所服務之來賓在擊球時，不慎踢到高爾夫球車，而向被告請求賠償，被告轉而約談原告，要求原告負擔來賓擊球費及醫療費用，經原告拒絕後，被告即於112年1月2日禁止原告到班，原告於112年2月1日兩造進行行政調解時，主張被告違法解僱而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是被告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給付原告資遣費42萬元，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兩造間係簽訂租賃合作契約，原告係由桿娣委員會自律管理，是兩造間為承攬契約。因原告111年12月6日駕駛高爾夫球車不慎輾過來賓之左腳，被告和解共花費66,848元，然因原告自始不承認自身疏失，並不願擔負責任，故被告即未續約，兩造間即因契約到期未續約而終止，故原告並無請求資遣費之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參次按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必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且此從屬性乃勞動契約之特色。而所謂從屬性具有下列三個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下就本件是否具有上開從屬性為論述：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具監督、考核權等語，而被告則辯稱：依兩造間租賃合作契約書之記載：被告對於原告並無指揮、監督及考核之權，原告應遵守由桿娣委員會所製訂「桿弟自律規章及管理辦法」等語。經查，證人即桿娣委員會主委甲○○到庭證述：在被告公司擔任桿弟，均係以個人身分與被告簽立租賃合作契約書。伊在89年於報紙上看到被告公司應徵桿弟的廣告，到被告公司出發站應徵，出發站是屬被告公司的部門。而是否召募新桿弟非桿弟委員會所決定，委員會並未對外刊登徵人廣告，亦未委託被告刊登代徵桿弟之廣告。伊面試桿弟結束後，會再通知出發站，由出發站決定是否錄用，因為場地是被告的，桿弟如客訴紅單太多也會被處罰，桿娣自治委員會評核表每月都要送出發站核閱、桿娣升級呈請書也經過被告公司總經理黃美蘭簽核等語，核與原告上開主張相符，加以上開評核表確有被告公司出發站之核章，且桿娣升級呈請書亦載有總經理黃美蘭之核可文字，此有該評核表、呈請書等在卷可查，足認桿娣之應徵或錄取均係由被告決定，且桿弟之懲處與升遷，亦係由桿娣委員會送請被告為最終決定，是被告要難謂對桿娣無實質之管理監督及考核之權。綜上，被告既對於桿弟即原告具有實質之管理監督及考核權限，應認兩造間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無訛。
㈢、原告主張：對於被告收費數額均不知情，被告給付原告桿弟費是依桿娣級數乘以袋數來計算等語。被告則辯稱：依兩造租賃合作契約，是桿娣向被告承租場地及球車等設備，並由被告代桿娣收取擊球來賓之費用云云。惟查，證人甲○○證稱：渠等對於來賓繳交之費用均不知情，被告係依據桿娣之級數每10天結算一次，不同級別之桿娣，所取得之袋數獎金也不同，而桿娣之級別是被告給的，袋數獎金也是被告決定的等語大致相符，再佐以袋數獎金表格（見本院卷一第332頁），益徵被告就原告之桿娣費並非被告向來賓收取費用後再全額轉付與桿娣，而係以桿娣之級數乘上袋數獎金後所計算，而該桿娣之級數則是由被告所決定，故原告取得之桿娣費均係由被告決定金額之多寡，且桿娣對於被告向來賓收取費用金額究係為何乙節，亦無所知，實與被告所述僅為代收代付原告桿弟費等情相違。綜上，原告僅為提供勞務換取工資，而不承擔雇主營業之風險，應認兩造間具有經濟上之從屬。
㈣、依桿娣自律規章及管理辦法第四章第六條，桿娣組長職責第5 點記載「配合出發站交辦事項」等語，互核證人甲○○證述：出發站有時會交辦事項，可以接受的，就去幫忙，如無法接受的工作內容，就不會去做等語。足認被告公司出發站上得以指派工作與桿娣委員會，在合理範圍內，桿娣即需配合出發站指派之工作，堪認兩造間上具有組織上之分工合作，應具組織上之從屬性。綜上所陳，兩造間具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性，兩造間應具有僱傭關係無訛。
㈤、被告另辯以：兩造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契約，原告於112年2月1日始在行政調解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顯已逾該條第2項30日之除斥期間等語。經查，經本院審酌兩造105年至111年之租賃合作契約書，均為當年度始簽立，且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月2日仍要求原告支付一半慰問金作為續約之條件，經原告拒絕後，原告始於112年1月3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是原告係主張被告112年不再續約而有違法解僱之情，自應以兩造談論續約未果之日（即112年1月2日）起算30日，是原告於112年2月1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終止勞動契約，尚未逾除斥期間30日，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應屬合法。
㈥、抵銷部分：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 條第1 項前段、第335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主張：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然該資遣費應與被告賠償予受傷來賓黃梅雲賠償額66,848元，互為抵銷云云。惟查，被告自始未提出黃梅雲受傷一事，係均可歸責於原告，而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證，以供法院參酌。且上開賠償額均係由被告自主決定賠償之項目與金額，實難認原告就此部分亦對被告負有何債務，揆諸上揭法條，被告就此部分主張抵銷，要難謂有據。
四、按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 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以比例計算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勞動基準法第1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經查，兩造間具實質僱傭關係，已如前述。本件原告自96年3月1日起任職至112年12月31日止，年資已逾15年，已達請求資遣年資之上限，而平均工資之計算，應自被告不再派工與原告、禁止原告出勤之日起之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兩造對於111年7月至12月之平均薪資為64,965元均不爭執，故資遣費應為389,79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389,790元，自屬有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6月14日送達於被告公司，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稽（見專調卷第155頁），是原告請求自112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兩造間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9,790元，及自112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46號

原      告  王志清  

訴訟代理人  孫志堅

被      告  揚昇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照珍  

訴訟代理人  朱瑞陽律師

複代理人    許雅婷律師

            卓映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6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9,79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5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89,790元為原

    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

    文。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㈠被告給付原告

    新臺幣（下同）4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於民國112年12月4日將

    聲明㈠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

    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原告

    所為之變更，係基於同一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

    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96年3月1日至111年12 月31日於被告公司

    擔任桿娣一職，因原告於111年12月6日所服務之來賓在擊球

    時，不慎踢到高爾夫球車，而向被告請求賠償，被告轉而約

    談原告，要求原告負擔來賓擊球費及醫療費用，經原告拒絕

    後，被告即於112年1月2日禁止原告到班，原告於112年2月1

    日兩造進行行政調解時，主張被告違法解僱而終止兩造勞動

    契約，是被告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給付原告資

    遣費42萬元，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兩造間係簽訂租賃合作契

    約，原告係由桿娣委員會自律管理，是兩造間為承攬契約。

    因原告111年12月6日駕駛高爾夫球車不慎輾過來賓之左腳，

    被告和解共花費66,848元，然因原告自始不承認自身疏失，

    並不願擔負責任，故被告即未續約，兩造間即因契約到期未

    續約而終止，故原告並無請求資遣費之理由等語置辯，並聲

    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

   參次按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必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

   之關係，且此從屬性乃勞動契約之特色。而所謂從屬性具有

   下列三個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

   ，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

   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

   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

   ：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

   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

   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

   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

   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字第

   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下就本件是否具有上開從屬性為

   論述：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具監督、考核權等語，而被告則辯稱

    ：依兩造間租賃合作契約書之記載：被告對於原告並無指揮

    、監督及考核之權，原告應遵守由桿娣委員會所製訂「桿弟

    自律規章及管理辦法」等語。經查，證人即桿娣委員會主委

    甲○○到庭證述：在被告公司擔任桿弟，均係以個人身分與被

    告簽立租賃合作契約書。伊在89年於報紙上看到被告公司應

    徵桿弟的廣告，到被告公司出發站應徵，出發站是屬被告公

    司的部門。而是否召募新桿弟非桿弟委員會所決定，委員會

    並未對外刊登徵人廣告，亦未委託被告刊登代徵桿弟之廣告

    。伊面試桿弟結束後，會再通知出發站，由出發站決定是否

    錄用，因為場地是被告的，桿弟如客訴紅單太多也會被處罰

    ，桿娣自治委員會評核表每月都要送出發站核閱、桿娣升級

    呈請書也經過被告公司總經理黃美蘭簽核等語，核與原告上

    開主張相符，加以上開評核表確有被告公司出發站之核章，

    且桿娣升級呈請書亦載有總經理黃美蘭之核可文字，此有該

    評核表、呈請書等在卷可查，足認桿娣之應徵或錄取均係由

    被告決定，且桿弟之懲處與升遷，亦係由桿娣委員會送請被

    告為最終決定，是被告要難謂對桿娣無實質之管理監督及考

    核之權。綜上，被告既對於桿弟即原告具有實質之管理監督

    及考核權限，應認兩造間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無訛。

㈢、原告主張：對於被告收費數額均不知情，被告給付原告桿弟

    費是依桿娣級數乘以袋數來計算等語。被告則辯稱：依兩造

    租賃合作契約，是桿娣向被告承租場地及球車等設備，並由

    被告代桿娣收取擊球來賓之費用云云。惟查，證人甲○○證稱

    ：渠等對於來賓繳交之費用均不知情，被告係依據桿娣之級

    數每10天結算一次，不同級別之桿娣，所取得之袋數獎金也

    不同，而桿娣之級別是被告給的，袋數獎金也是被告決定的

    等語大致相符，再佐以袋數獎金表格（見本院卷一第332頁

    ），益徵被告就原告之桿娣費並非被告向來賓收取費用後再

    全額轉付與桿娣，而係以桿娣之級數乘上袋數獎金後所計算

    ，而該桿娣之級數則是由被告所決定，故原告取得之桿娣費

    均係由被告決定金額之多寡，且桿娣對於被告向來賓收取費

    用金額究係為何乙節，亦無所知，實與被告所述僅為代收代

    付原告桿弟費等情相違。綜上，原告僅為提供勞務換取工資

    ，而不承擔雇主營業之風險，應認兩造間具有經濟上之從屬

    。

㈣、依桿娣自律規章及管理辦法第四章第六條，桿娣組長職責第5

     點記載「配合出發站交辦事項」等語，互核證人甲○○證述

    ：出發站有時會交辦事項，可以接受的，就去幫忙，如無法

    接受的工作內容，就不會去做等語。足認被告公司出發站上

    得以指派工作與桿娣委員會，在合理範圍內，桿娣即需配合

    出發站指派之工作，堪認兩造間上具有組織上之分工合作，

    應具組織上之從屬性。綜上所陳，兩造間具人格、組織及經

    濟上之從屬性，兩造間應具有僱傭關係無訛。

㈤、被告另辯以：兩造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契約，原告於112年2月1日始在行政調解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顯已逾該條第2項30日之除斥期間等語。經查，經本院審酌兩造105年至111年之租賃合作契約書，均為當年度始簽立，且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月2日仍要求原告支付一半慰問金作為續約之條件，經原告拒絕後，原告始於112年1月3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是原告係主張被告112年不再續約而有違法解僱之情，自應以兩造談論續約未果之日（即112年1月2日）起算30日，是原告於112年2月1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終止勞動契約，尚未逾除斥期間30日，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應屬合法。

㈥、抵銷部分：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 條第1 項前段、第335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主張：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然該資遣費應與被告賠償予受傷來賓黃梅雲賠償額66,848元，互為抵銷云云。惟查，被告自始未提出黃梅雲受傷一事，係均可歸責於原告，而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證，以供法院參酌。且上開賠償額均係由被告自主決定賠償之項目與金額，實難認原告就此部分亦對被告負有何債務，揆諸上揭法條，被告就此部分主張抵銷，要難謂有據。

四、按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 

    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以比例

    計算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勞動基準法第17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另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

    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

    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

    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

    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

    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

    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經查，

    兩造間具實質僱傭關係，已如前述。本件原告自96年3月1日

    起任職至112年12月31日止，年資已逾15年，已達請求資遣

    年資之上限，而平均工資之計算，應自被告不再派工與原告

    、禁止原告出勤之日起之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兩造對於111

    年7月至12月之平均薪資為64,965元均不爭執，故資遣費應

    為389,79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389,790元，自屬

    有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

    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

    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6月14日送

    達於被告公司，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稽（見專調卷第1

    55頁），是原告請求自112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兩造間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

    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9,790元，及自112年6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又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

    ，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簡字第46號

原      告  王志清  

訴訟代理人  孫志堅

被      告  揚昇育樂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葉照珍  

訴訟代理人  朱瑞陽律師

複代理人    許雅婷律師

            卓映初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資遣費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89,790元，及自民國112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三、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89,79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2款、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件原告原起訴聲明第一項為：㈠被告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2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於民國112年12月4日將聲明㈠變更為：被告應給付原告389,7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核原告所為之變更，係基於同一事實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自96年3月1日至111年12 月31日於被告公司擔任桿娣一職，因原告於111年12月6日所服務之來賓在擊球時，不慎踢到高爾夫球車，而向被告請求賠償，被告轉而約談原告，要求原告負擔來賓擊球費及醫療費用，經原告拒絕後，被告即於112年1月2日禁止原告到班，原告於112年2月1日兩造進行行政調解時，主張被告違法解僱而終止兩造勞動契約，是被告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給付原告資遣費42萬元，並聲明：如前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

二、被告則以：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兩造間係簽訂租賃合作契約，原告係由桿娣委員會自律管理，是兩造間為承攬契約。因原告111年12月6日駕駛高爾夫球車不慎輾過來賓之左腳，被告和解共花費66,848元，然因原告自始不承認自身疏失，並不願擔負責任，故被告即未續約，兩造間即因契約到期未續約而終止，故原告並無請求資遣費之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⑴原告之訴及假執行聲請均駁回。⑵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㈠、按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民法第482條定有明文。參次按勞動契約之勞工與雇主間必具有使用從屬及指揮監督之關係，且此從屬性乃勞動契約之特色。而所謂從屬性具有下列三個內涵：1.人格從屬性：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對自己作息時間不能自由支配，勞務給付之具體詳細內容非由勞務提供者決定，而是由勞務受領者決定，受僱人需服從雇主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2.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非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受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劃性或創作性方法對自己所從事工作加以影響。3.組織上從屬性：受僱人完全被納入雇主之生產組織與經濟結構體系內，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最高法院81台上字第347號、88年台上字第1864號判決意旨參照）。以下就本件是否具有上開從屬性為論述：

㈡、本件原告主張被告對其具監督、考核權等語，而被告則辯稱：依兩造間租賃合作契約書之記載：被告對於原告並無指揮、監督及考核之權，原告應遵守由桿娣委員會所製訂「桿弟自律規章及管理辦法」等語。經查，證人即桿娣委員會主委甲○○到庭證述：在被告公司擔任桿弟，均係以個人身分與被告簽立租賃合作契約書。伊在89年於報紙上看到被告公司應徵桿弟的廣告，到被告公司出發站應徵，出發站是屬被告公司的部門。而是否召募新桿弟非桿弟委員會所決定，委員會並未對外刊登徵人廣告，亦未委託被告刊登代徵桿弟之廣告。伊面試桿弟結束後，會再通知出發站，由出發站決定是否錄用，因為場地是被告的，桿弟如客訴紅單太多也會被處罰，桿娣自治委員會評核表每月都要送出發站核閱、桿娣升級呈請書也經過被告公司總經理黃美蘭簽核等語，核與原告上開主張相符，加以上開評核表確有被告公司出發站之核章，且桿娣升級呈請書亦載有總經理黃美蘭之核可文字，此有該評核表、呈請書等在卷可查，足認桿娣之應徵或錄取均係由被告決定，且桿弟之懲處與升遷，亦係由桿娣委員會送請被告為最終決定，是被告要難謂對桿娣無實質之管理監督及考核之權。綜上，被告既對於桿弟即原告具有實質之管理監督及考核權限，應認兩造間具有人格上之從屬性無訛。

㈢、原告主張：對於被告收費數額均不知情，被告給付原告桿弟費是依桿娣級數乘以袋數來計算等語。被告則辯稱：依兩造租賃合作契約，是桿娣向被告承租場地及球車等設備，並由被告代桿娣收取擊球來賓之費用云云。惟查，證人甲○○證稱：渠等對於來賓繳交之費用均不知情，被告係依據桿娣之級數每10天結算一次，不同級別之桿娣，所取得之袋數獎金也不同，而桿娣之級別是被告給的，袋數獎金也是被告決定的等語大致相符，再佐以袋數獎金表格（見本院卷一第332頁），益徵被告就原告之桿娣費並非被告向來賓收取費用後再全額轉付與桿娣，而係以桿娣之級數乘上袋數獎金後所計算，而該桿娣之級數則是由被告所決定，故原告取得之桿娣費均係由被告決定金額之多寡，且桿娣對於被告向來賓收取費用金額究係為何乙節，亦無所知，實與被告所述僅為代收代付原告桿弟費等情相違。綜上，原告僅為提供勞務換取工資，而不承擔雇主營業之風險，應認兩造間具有經濟上之從屬。

㈣、依桿娣自律規章及管理辦法第四章第六條，桿娣組長職責第5 點記載「配合出發站交辦事項」等語，互核證人甲○○證述：出發站有時會交辦事項，可以接受的，就去幫忙，如無法接受的工作內容，就不會去做等語。足認被告公司出發站上得以指派工作與桿娣委員會，在合理範圍內，桿娣即需配合出發站指派之工作，堪認兩造間上具有組織上之分工合作，應具組織上之從屬性。綜上所陳，兩造間具人格、組織及經濟上之從屬性，兩造間應具有僱傭關係無訛。

㈤、被告另辯以：兩造於111年12月31日終止契約，原告於112年2月1日始在行政調解時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顯已逾該條第2項30日之除斥期間等語。經查，經本院審酌兩造105年至111年之租賃合作契約書，均為當年度始簽立，且原告主張被告於112年1月2日仍要求原告支付一半慰問金作為續約之條件，經原告拒絕後，原告始於112年1月3日向桃園市政府勞動局申請勞資爭議調解，是原告係主張被告112年不再續約而有違法解僱之情，自應以兩造談論續約未果之日（即112年1月2日）起算30日，是原告於112年2月1日勞資爭議調解時主張終止勞動契約，尚未逾除斥期間30日，故原告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終止勞動契約應屬合法。

㈥、抵銷部分：按二人互負債務，而其給付種類相同，並均屆清償期者，各得以其債務，與他方之債務，互為抵銷。抵銷，應以意思表示，向他方為之。其相互間債之關係，溯及最初得為抵銷時，按照抵銷數額而消滅。民法第334 條第1 項前段、第335條第1 項定有明文。被告主張：縱認兩造間為僱傭關係，被告應給付資遣費，然該資遣費應與被告賠償予受傷來賓黃梅雲賠償額66,848元，互為抵銷云云。惟查，被告自始未提出黃梅雲受傷一事，係均可歸責於原告，而原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之事證，以供法院參酌。且上開賠償額均係由被告自主決定賠償之項目與金額，實難認原告就此部分亦對被告負有何債務，揆諸上揭法條，被告就此部分主張抵銷，要難謂有據。

四、按在同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工作，每滿1年發給相當於1 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以比例計算之，未滿1個月者以1個月計，勞動基準法第1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另按勞工適用本條例之退休金制度者，適用本條例後之工作年資，於勞動契約依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3條但書、第14條及第20條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23條、第24條之規定終止時，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二分之一個月之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不適用勞動基準法第17條之規定，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項復定有明文。經查，兩造間具實質僱傭關係，已如前述。本件原告自96年3月1日起任職至112年12月31日止，年資已逾15年，已達請求資遣年資之上限，而平均工資之計算，應自被告不再派工與原告、禁止原告出勤之日起之前6個月之平均薪資，兩造對於111年7月至12月之平均薪資為64,965元均不爭執，故資遣費應為389,79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資遣費389,790元，自屬有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起訴狀繕本係於112年6月14日送達於被告公司，有本院送達證書1紙在卷可稽（見專調卷第155頁），是原告請求自112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基於兩造間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389,790元，及自112年6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又本判決係法院就勞工之請求為被告即雇主敗訴之判決，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項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同條第2項規定，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同時宣告被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游璧庄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9　　日

　　　　　　　　　            書記官  劉明芳



